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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届会议  第七十年 

议程项目 68(c)和 107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15年 6月 16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同文信 

 约旦拒绝接受 2015 年 6 月 12 日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A/69/937-S/2015/429)中的不实指控和关于恐怖主义行为在叙利亚境内蔓延的

误导性陈述。约旦重申其既定政策：恐怖主义是一种祸患，它违背宗教教义和道

德价值，对其各种表现不论源自何处，必须予以打击。约旦强调，其国家机构将

继续不遗余力地在各条战线上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强区域和国际各方之间的协调

和协商，以期加强区域稳定与安全。 

 我们呼吁叙利亚政权全面和坦诚地评估叙利亚人民的悲惨处境，他们处于叙

利亚政权的行动所致局面的最底层。该政权犯下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

权法的行为，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集体惩罚，用包括桶式炸弹在内的各种武器对付

叙利亚平民。我们再次呼吁叙利亚当局加入争取实现政治解决的努力，遵守安全

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并与参与解决叙利亚悲惨的人道主义局势的联合国各机构

合作。这样做胜过对约旦提出指控，而约旦尽管能力有限、资源有限、面对许多

区域冲突的影响，但却自危机开始以来收容了近 150 万叙利亚难民。约旦仍然渴

望找到政治解决办法，以维护叙利亚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并结束叙利亚人

民多年来经历的痛苦。 

 我们谨重申，国际社会必须坚定面对叙利亚政权，以确保其遵守安全理事会

的有关决议，包括第 2139(2014)号、第 2165(2014)号、第 2191(2014)号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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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2015)号决议；遵守大会的各项决议，包括第 69/189 号决议；遵守国际人道

主义法和人权原则。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8(c)“人权状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和项目 107“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文件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大使 

马哈茂德·德伊法拉·马哈茂德·哈穆德(签名) 

 

 


